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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理秘書長 1 吳文華女士

助理秘書長 3 陳欽茂先生

助理法律顧問 5 張炳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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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辦人／部門

I. 通過通過通過通過 200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19日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日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日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日第十四次會議的紀要

(立法會CB(2)753/00-01號文件 )

上述會議紀要獲得確認通過。

II. 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續議事項

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內務委員會主席匯報與政務司司長會面的情況

2.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告知議員，政務司司長

已表示，政府駐海外經濟貿易辦事處會樂於協助議

員，為立法會有關委員會的擬議海外職務訪問作出

安排。

3. 關於 “委任專責委員會 ”的議案，內務委員
會副主席表示，民事法律專員溫法德先生 2001年 1月
31日的來函已送交議員，而法律顧問 2001年 2月 1日
的覆函亦已於會議席上提交議員參閱。

III.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7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日提交立法會會議席上省覽的附屬

法例法律事務部報告法例法律事務部報告法例法律事務部報告法例法律事務部報告 (有關附屬法例已於有關附屬法例已於有關附屬法例已於有關附屬法例已於 200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23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日在憲報刊登 )
(立法會LS53/00-01號文件 )

4. 法律顧問簡介有關文件時表示，在 2001年 1
月 23日刊登憲報的附屬法例只有一項，即《安排指
明 (孟加拉人民共和國政府關於民用航空服務 )(雙重
課稅 )令》。該命令宣布，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與孟
加拉人民共和國政府已就定期航班作出安排，旨在

給予雙重課稅寬免。他補充，政府先前已就與其他

一些海外司法管轄區訂立的安排宣布同類命令。

5. 議員對該項附屬法例並無提出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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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提醒議員，對該項附屬

法例提出修訂的限期為 2001年 3月 7日；若議決延
期，則可延展至 2001年 3月 14日。

IV. 法律事務部就尚未處理的法案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就尚未處理的法案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就尚未處理的法案進一步提交的報告法律事務部就尚未處理的法案進一步提交的報告

《《《《2000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年教育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立法會LS54/00-01號文件 )

7.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在 2001年 1月 12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議員同意待法律事務部就

若干草擬方面的問題再作報告後，才就條例草案作

出決定。法律顧問提述有關報告時表示，政府當局

建議提出委員會審議階段修正案，以處理條例草案

第 25(b)條在草擬方面的問題。至於是否需要成立法
案委員會，將由議員決定。

8. 楊森議員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因為他希

望討論有關管制補習學校廣告的事宜。內務委員會

副主席建議成立法案委員會，議員表示贊同。下列

議員同意加入該法案委員會：何秀蘭議員、李家祥

議員、張文光議員、楊森議員、楊耀忠議員、石禮

謙議員、張宇人議員及余若薇議員。

V.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7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其他事項

(a) 質詢質詢質詢質詢

(立法會CB(3)363/00-01號文件 )

9.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 2001年 2月 7日的
立法會會議編排了 20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4項書
面質詢 )。

(b) 議員議案議員議案議員議案議員議案

( i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第第第 1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4(2)
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        由劉千石議員及田由劉千石議員及田由劉千石議員及田由劉千石議員及田

北俊議員動議北俊議員動議北俊議員動議北俊議員動議

(議案措辭已分別於 2001年 1月 19日及 30日
隨立法會 CB(3)354及 365/00-01號文件發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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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i ) 根據根據根據根據《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釋義及通則條例》 (第第第第 1章章章章 )第第第第 34(2)
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條提出的決議案        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由單仲偕議員動議由單仲偕議員動議

(議案措辭已於 2001年 1月 30日隨立法會
CB(3)365/00-01號文件發出。 )

10.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劉千石議員、田

北俊議員及單仲偕議員已分別作出預告，以動議廢

除或修訂《 2000年水務設施 (修訂 )規例》。他補充，
為研究該規例而成立的小組委員會已於 2001年 1月
19日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

(iii)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中中中中、英並行教學模式、英並行教學模式、英並行教學模式、英並行教學模式 ”的議案的議案的議案的議案

(iv) 有關有關有關有關 “青年失業青年失業青年失業青年失業 ”的議案的議案的議案的議案

11.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上述分別由張宇

人議員及黃成智議員動議的議案的措辭已送交議

員。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建議，《內務守則》第 17(b)
條所訂的發言時限應告適用。議員表示贊同。

12.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回應劉慧卿議員時表

示，在內務委員會主席於 2001年 2月 7日動議 “委任專
責委員會 ”的議案時，每位議員在辯論中可發言不超
過 15分鐘。他補充，政府當局仍未通知秘書處在辯
論中發言的政府官員及所建議的發言次序。

VI. 將於將於將於將於 2001年年年年 2月月月月 14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日立法會會議席上處理的事項

(a) 質詢質詢質詢質詢

(立法會CB(3)364/00-01號文件 )

13.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2001年 2月 14日的
立法會會議編排了 20項質詢 (6項口頭質詢及 14項書
面質詢 )。

(b) 法案法案法案法案        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首讀及動議二讀

《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消防安全《消防安全 (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建築物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14.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上述法案將於

2001年 2月 14日提交立法會，並於 2001年 2月 16日交
付內務委員會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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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府議案政府議案政府議案政府議案

15.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迄今並未接獲政

府當局有關的預告。

(d) 議員議案議員議案議員議案議員議案

( i ) 由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由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由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由劉千石議員動議的議案

( i i ) 由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由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由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由楊森議員動議的議案

16.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劉千石議員及楊

森議員已獲分配 2001年 2月 14日立法會會議的辯論
時段。他提醒議員，議員如擬就該等議案提出修正

案，須在 2001年 2月 7日的限期前作出預告。

VII. 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報告

(a) 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情況報告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情況報告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情況報告法案委員會／小組委員會情況報告

(立法會CB(2)768/00-01號文件 )

17.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現時共有 12個法
案委員會及 5個小組委員會進行工作。

(b) 2001年年年年 1月月月月 5日在憲報刊登與調整費用有關的附日在憲報刊登與調整費用有關的附日在憲報刊登與調整費用有關的附日在憲報刊登與調整費用有關的附

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屬法例小組委員會報告                                      

18. 小組委員會主席田北俊議員表示，小組委

員會曾於 2001年 2月 1日舉行會議，研究 7項於 2001年
1月 5日在憲報刊登的附屬法例。為了讓議員有時間
考慮是否提出修訂，他已作出預告，在 2001年 2月 7
日立法會會議席上動議議案，把該等附屬法例的審

議期限延展至 2001年 2月 14日。

19.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提醒議員，如立法會議

決把審議期限延展至 2001年 2月 14日，就修訂該等附
屬法例作出預告的限期將為 2001年 2月 7日。

VIII. 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其他事項

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小組委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小組委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小組委事務委員會及其他委員會進行海外職務訪問小組委

員會報告員會報告員會報告員會報告                                                                  
(立法會AS204/00-01號文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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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內務委員會副主席表示，小組委員會的報

告提交予議員以供預先審閱。該報告將在 2001年 2月

9日內務委員會會議席上討論，屆時會請議員就小組

委員會的建議作出決定。

21. 議事完畢，會議於下午 2時 42分結束。

立法會秘書處

2001年 2月 7日


